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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桦南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桦农办发〔2024〕14号

桦南县 2024年度衔接资金及以前年度
结余资金使用实施方案

各乡（镇）、各相关单位：

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桦南县 2024 年

度衔接资金及以前年度结余资金使用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抓好落实。

中共桦南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年 3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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桦南县 2024年度衔接资金及以前年度
结余资金使用实施方案

按照《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

务）的通知》[黑财指（农）〔2024〕19号]、《黑龙江省财政厅关

于提前下达 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的通知》[黑财指（农）〔2024〕

20号]文件要求，为有序推进全县衔接资金工作，进一步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现制

定 2024年度衔接资金使用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，紧紧围绕我县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部署，优化衔接资金

使用机制，充分发挥脱贫县衔接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以支持壮大产

业发展、村级基础设施补短板为重点，确保如期完成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任务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引领，统筹

使用财政衔接资金，“多个渠道引水、一个龙头放水”，激发我县

内生动力，从解决脱贫人口“两不愁三保障”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

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为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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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好重点项目和建设任务，兼顾脱贫村和其他村、脱贫户和其

他户，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和管好用好衔接资金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渠道不变，充分授权。中央和省有关部门财政衔接资

金仍按原渠道下达，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脱贫县。脱贫县根

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需要，可以按规定将衔接

资金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，在衔接资金范围内

打通用途，统筹安排使用，并优先用于产业项目。

（二）坚持有序调整，平稳过渡。过渡期内在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上下更大功夫、想更多办法、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、

对脱贫村、脱贫人口扶上马送一程，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。在主

要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的基础上，分类优化调整，合理把握调

整节奏、力度和时限，增强脱贫稳定性。

（三）坚持因需而整，精准发力，注重实效。把衔接资金与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紧密挂钩，资金使用

精确瞄准产业振兴，着力增强群众自我发展能力，提高群众收入

水平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。

（四）加强协调，强化责任。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，

站在全县发展大局的高度，强化责任、精准指导，建立使用财政

衔接资金长效机制。

四、使用范围和规模

根据我县工作实际，2024年计划使用衔接资金 20756万元，

具体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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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中央财政资金 7495 万元。均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；

（二）省级财政资金 7061 万元。均为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；

（三）其他年度结余资金 6200 万元。其中黑龙江鸿展生物

能源有限公司 4600万元，黑龙江迪诺医药有限公司 1600万元。

五、资金投向与项目

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需要，共计实施项

目 21个，项目均出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，

计划使用衔接资金 14556 万元，以前年度结余资金 6200 万元，

其中，无跨类别使用资金，具体建设任务如下：

（一）农业生产发展项目

计划实施 9个农业生产发展项目，投入衔接资金 11115万元，

具体项目为：

1.沙棘果深加工项目。投入资金 600万元。

2.荣祥紫苏深加工项目。投入资金 1000万元。

3.功兴村粘玉米冷库建设项目。投入资金 360万元。

4.精量播种机采购项目。投入资金 125万元。

5.恒源农产品加工项目。投入资金 2000万元。

6.北大荒生猪养殖项目。投入资金 6000万元。

7.愚公村粘玉米冷库建设项目。投入资金 360万元。

8.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。投入资金 315万元。

9.梨树乡永和村农文旅融合项目。投入资金 35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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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计划实施 5个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投入衔接资金 8632.22

万元，具体项目为：

1.桦南县 2024年箱涵建设项目。投入资金 70 万元，新建箱

涵 2个。

2.桦南县 2024年路边沟建设项目。投入资金 5618.22万元，

新建村内路边沟 107.168公里。

3.桦南县 2024年水泥路建设项目。投入资金 1600 万元，新

建水泥路 22.86公里。

4.桦南县 2024年农田路建设项目。投入资金 108万元，新建

农田砂石路 6.3公里。

5.以工代赈建设项目。投入资金 1236万元，新建水泥路 5.555

公里、新建村内路边沟 36.394公里、新建入户桥涵 1280个。

（三）其他项目

计划实施 7 个项目，投入衔接资金 1008.78万元，具体项目

为：

1.2024年春季雨露计划项目。投入资金 50万元。

2.2024年秋季雨露计划项目。投入资金 50万元。

3.2024年庭院经济生产补助项目。投入资金 100万元。

4.2024年省外务工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交通补助

项目。投入资金 40万元。

5.2024年务工脱贫劳动力公益岗就业岗位补贴项目。投入资

金 4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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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024年务工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生产奖补项目。

投入资金 32万元。

7.2024年项目管理费。投入资金 286.78万元。

六、收益管理规定

针对精量播种机采购项目，有能力开展此项目工作的行政村

由村级自行经营管理，无能力经营管理的行政村可采取对外租赁

方式经营，租赁费用应按照不低于购买价值 6%进行收取。同时

乡村两级应对所辖范围播种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，确保资产保值

增值不流失。

按照《黑龙江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黑财规〔2023〕34 号）使用要求和规定，要充分用好帮扶资

金和衔接资金，最大限度盘活闲置资源，并按照县委农村工作

领导小组第 14 次会议的要求，将投入企业扶贫及衔接资金每年

收益金收取比例调整为 3.85%进行上缴收益，确保项目资产持续

发挥效益，收益金用于保障产业分配的支出使用，从而保障脱贫

户收益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。在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

建立有关部门广泛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，确定各部门职责分工，

提高思想认识，树立全局意识，明确目标，夯实责任，分工协作，

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推行公开公示制度。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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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的 2024 年度衔接资金使用实施方案要及时在县政府门户网站

公开，项目实施等环节以及其他事项按照省级公告公示相关规定

进行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、群众监督。

（三）严格实行监督评价。县政府对衔接资金监督管理负主

体责任，各乡镇政府对衔接资金项目立项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负主要责任，各部门对衔接资金项目的实施负具体责任。脱贫村

驻村工作队、村委会要深度参与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。项目资

金要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，不得借任何名义借用、

挪用或转移资金。对不按规定使用项目资金，不按规定程序履行

报批手续，擅自申报或变更项目的部门和单位，县级将通报批评

并责令整改，必要时收回已投放资金。对严重违纪的，根据相关

规定严肃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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